花蓮縣吉安鄉殯葬管理所相關設施使用委託書

	委託人(機關)：
	（簽章）

	身分證字號：
	

	地址：
	

	電話：
	

	委　託　事　項

	往生者姓名：
	

	證明書文號：
	

	使用設施

	□火化場
	□植葬區
	□納骨堂
	□公墓：　　　公墓
	□其他：　　　　

	業務項目

	火化場
	□火化
	□骨灰再研磨
	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

	植葬區
	□植葬
	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
	
	

	納骨堂
	□入堂
	□遷出
	□更位
	□暫放
	□修繕

	神主牌
	□入堂
	□遷出
	□更位
	□暫放
	□修繕

	公墓區
	□遷出
	□修繕
	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
	

	其他
	□補發證明書/收據
	□退費申請
	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


檢附：一、雙方身分證及印章。
二、若委託人/受託人為機關/業者應附受託公文或遺囑相關證明、機關制式委託書，於委託/受託蓋上機關關防章或用章/公司章及私章及負責人身分證。


此致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
	[bookmark: _GoBack]受託人(業者)：
	（簽章）

	身分證字號：
	

	聯絡地址：
	

	手機/電話：
	



中華民國 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